附件1：

“沙坡头区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建设

指导标准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助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加强法治乡村建设，提高乡村治理法治化水平，现就沙坡头区“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建设，制定如下指导标准。

　　一、村级组织健全完善

　　1.村党组织领导作用发挥明显，全面领导村的各类组织和各项工作，领导和支持村民委员会行使职权，支持和保障村民开展自治活动，保证基层民主法治建设的正确方向。村党组织书记通过法定程序担任村民委员会主任和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合作经济组织负责人，村“两委”班子成员交叉任职。

　　2.村民委员会及村务监督机构等工作制度健全、运行规范、履职尽责。村民委员会自觉接受乡镇人民政府的工作指导和监督。

　　3.村党组织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党风廉政建设扎实有效，村级组织成员没有受过刑事处罚、存在“村霸”或涉黑涉恶等问题，无违纪违法行为。

　　二、基层民主规范有序

　　4.村党组织、村民委员会、村务监督机构、村人民调解委员会等村级组织按期换届、程序规范、选风良好，各类代表人数符合法定要求，选举结果符合规定。

　　5.通过民主恳谈、民主听证等村民说事、议事的方式，对村工程项目、征地拆迁等重大民生问题开展民主协商，协商过程有记录、协商结果有运用。

　　6.村级重大事项决策实行“四议两公开”，决策程序规范，表决、会议等记录完整。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健全，村民代表会议每季度不少于1次，有三分之二以上的组成人员参加方可召开，所作决定应当经到会人员的过半数同意。

　　7.及时依法制定和修改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程序完整，内容合法，符合实际，执行规范。多种形式推进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入户率实现全覆盖。

　　8.健全党务、村务、财务公开制度，设有“三务”公开栏。村务、财务一般事项至少每季度公布一次；集体财务往来较多的，财务收支情况应当每月公布1次；涉及村民利益的重大事项应当及时公布。

　　9.制定村级小微权力事项清单，建立事项流程图。权力清单、规章制度、运行程序、运行过程、运行结果全程公开。

　　10.村民委员会成员应当接受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对其履行职责情况的民主评议。民主评议每年至少进行1次，由村务监督机构主持。

　　三、法治建设扎实推进

　　11.深入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大力宣传宪法法律和党内法规，广泛宣传土地承包、婚姻家庭、赡养继承、生态保护、道路交通安全、劳动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民间纠纷调解、扫黑除恶等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发挥乡镇综治、司法所、派出所、法庭及执法力量、各级普法讲师团、村（居）法律顾问等主体作用，利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站（所）、道德大讲堂等阵地，提前确定主题、制定宣讲计划，每季度至少开展1次宣讲活动，教育引导农村干部群众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意识。
12.村级组织成员、党员、村民代表带头学法守法，“两委”干部集中学法每年不少于4次，组织法律知识考试每年不少于1次，提高依法办事能力。

13.依托现有基层党建或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法治图书室、法治公园、法治长廊、法治广场、法治宣传栏等阵地（各村（社区）至少要有一个法治文化宣传栏），广泛开展以案释法、法治文艺演出、法治讲座等各种形式的法治宣传教育，基本形成群众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氛围。

　　14.建有功能完备、设施健全的公共法律服务工作室、人民调解室（如阵地有限，可以合署办公，但需在明显位置公示相关工作人员姓名、职务、联系方式及服务指示牌），配有至少一名村法律顾问、一名专职人民调解员、一支法治宣传志愿者服务队。重点培育一批以村“两委”班子成员、人民调解员、网格员、村民小组长等为重点的“法律明白人”骨干，注重在村干部、党员、致富带头人、乡贤中培养“法律明白人”，沙坡头区每个行政村每年至少培养10名“法律明白人”、2名骨干，引导群众依法解决矛盾纠纷。协助做好社区矫正和安置帮教工作，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完善，“雪亮工程”及相关技防设施齐全，实现无村霸、无黑恶势力、无黄赌毒、无邪教活动、无以拐卖的外籍妇女为妻、无非法收养儿童，社会治安良好。

　　15.坚持法德并举，组织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宣传优秀传统道德文化，传承良好家风家训，培育富有地方特色和时代精神的乡贤文化。持续推进农村移风易俗工作，遏制大操大办、天价彩礼、互相攀比、厚葬薄养等陈规陋习，树立新风正气。

　　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16.国家各项惠农利民政策得到落实，依托乡村自然资源、人文禀赋、乡土风情及产业特色，发展形式多样、特色鲜明的乡村传统文化、餐饮、旅游等休闲产业，村民收入持续增加，无贫困人口，经济社会发展在当地处于领先水平。

　　17.村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健康发展，公共卫生、合作医疗制度完善，村民关系平等和谐，群众安居乐业。

　　18.村容村貌绿化、美化、净化，人与环境和谐友好，人居环境明显改善。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有效提升，满意度不断提高。

　　五、组织保障坚强有力
　　19.各乡镇党政主要负责人认真落实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将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创建纳入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制考核，加强经费保障。乡镇将创建工作纳入年度工作部署，研究解决创建工作中的重大问题，落实专人负责，保障必要投入。

　　20.区司法局、区民政与社会保障局认真履行主管部门职责，创建工作有部署、有培训、有考核。区委组织部、区委宣传部、区委政法委、区农业农村局、区财政局等部门发挥职能优势，协同抓好创建工作。

　
